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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6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宇通客车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5-034 

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

2015 年 8 月 13 日发出通知，2015 年 8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

开，应到董事 8名，实到 8 名，董事曹建伟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

亲自参会，委托董事于莉女士参加会议。监事及财务总监刘春志

先生列席了会议，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题： 

1、9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票弃权；审议通过了《2015年上

半年主要经营情况和下半年工作计划》。 

2、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；审议通过了《募集资金

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。 

3、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

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。 

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。 

4、3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；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

设立子公司开发自有公寓和员工住房并委托关联方进行开发管

理的议案》。 

因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新能源客车生产基地产量逐年提升，零

部件新生产基地逐步投入使用，新增大量员工需住房安置。目前

该区域配套不成熟且距离市区较远，工厂周边村庄拆迁完毕，前

期从关联方采购的公寓远远不能满足需要，从目前需求及未来的

规划考虑，公司将出资 5000 万元设立子公司在郑州区域开发房

地产项目，拟开发的住宅中，部分作为公司自有公寓，解决入司

时间较短员工及生产一线员工的周转住宿问题，其余定向销售给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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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工，主要解决工作稳定且有经济能力的员工的集中安家问题，

销售价格根据实际总成本依法确定。经评估，开发自有公寓和员

工住宅有利于保持干部、员工队伍的稳定性，对宇通客车的财务

状况和生产经营无重大不利影响。 

投资决策及项目预算：子公司选择合适的地块，制定投资方

案和项目预算，上报股东宇通客车进行决策。根据目前开发需求，

本期总住宅面积不超过 50 万平方米（包含底层商业、车库、保

障房等配套），总投资额不超过 30 亿元，峰值资金投入不超过

12 亿元，同意授权宇通客车董事长进行具体投资方案和预算审

批。 

开发资金：使用自有资金、贷款或宇通客车提供的资金。宇

通客车通过合规的方式向子公司提供的资金最大余额不超过 12

亿元，在项目达到预售条件后可回收部分资金。 

项目开发管理：鉴于公司无专业管理运营团队，且项目开发

为阶段性计划而非长期经营业务，无成立团队的必要，同意委托

关联方郑州绿都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进行项目开发的管理，详见

《关于委托关联方进行开发管理的关联交易公告》。预计 2015 年

度该项关联交易发生金额 1,000万元。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由三名独立董

事表决通过。 

5、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；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

公司章程的议案》。 

本议案将提交最近一次的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 

6、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；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

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》。 

本议案将提交最近一次的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  


